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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7·11”瞒报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7 月 11 日，山西煜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煜烨公司）承包修复平顶山市一元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一元

公司）工棚发生高处坠落死亡一人安全生产事故，且煜烨公司在

事故发生后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职责的部门上报，涉嫌瞒报事故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八十六条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93 号）第十九条的规定，卫东区政府成立山西煜烨机

械设备有限公司“7·11”瞒报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（以下

简称事故调查组）调查此次事故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阅资料、调查询问

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

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、责任单

位的处理建议和加强事故防范工作的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平顶山市卫东区光华路山西煜烨机械设备有限

公司“7·11”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安全管理不到位违规作业

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一元公司基本情况

一元公司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光华路办事处程庄 279 号，成



- 2 -

立于 2015 年 1 月，注册资本 600 万元。公司主要经营煤炭及制

品销售；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；煤炭洗选；矿物洗选加工；

煤炭洗选等业务。

（二）煜烨公司基本情况

煜烨公司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两渡镇两渡矿电厂沟 88

号，成立于 2022 年 10 月，注册资本 100 万元。公司主要经营机

械设备租赁;机械设备销售;专用设备修理:租赁服务(不含许可

类租赁服务);矿山机械制造;矿山机械销售;建筑工程用机械销

售;电子、机械设备维护(不含特种设备);机械电气设备制造；机

械电气设备销售；煤炭及制品销售;土石方工程施工；专用设备

制造(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)；金属结构制造；金属结构销售；

轴承钢材产品生产；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;金属

材料制造等业务。

（三）锦鑫彩钢维修队基本情况

锦鑫彩钢维修队，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义安镇中堡村改

革路北 4 巷 1 号，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，成立于 2021 年 9 月，

行业范围：金属制品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。该维修队分包煜烨公

司修复一元公司工棚，负责给工棚安装彩钢夹芯板。维修队主要

负责人为此次事故死亡人员王某全。王某全，男，汉族，山西省

晋中市介休市义安镇中堡村人。

（四）三方业务合作情况

2024 年 1 月份由于冬季冻雨造成了一元公司煤棚损坏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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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煤棚安全，一元公司于 2024 年 3 月份将煤棚修复工程承包

给煜烨公司，由煜烨公司负责一元公司所有损坏煤棚的修复，工

期从 2024 年 4 月份到 2024 年 8 月份，双方签订有《大棚修复合

同》，合同包含有安全管理协议，明确了双方的安全管理权利义

务。同时，2024 年 6 月份，煜烨公司又将修复煤棚顶部安装彩

钢夹芯板的工作委托给锦鑫彩钢维修队，2024 年 6 月 14 日，煜

烨公司与锦鑫彩钢维修队签订了《安全施工协议》，规定了双方

的安全管理权利义务。

(五)三方安全管理履职情况

1.一元公司与煜烨公司签订的《大棚修复合同》中包含有安

全管理协议，该协议第三条第 3.4 款规定“由于煜烨公司施工工

艺涉及煜烨公司的技术秘密，一元公司不参与煜烨公司的施工工

作管理，一元公司负责整体的协调及巡查工作，煜烨公司负责施

工现场的安全管理。”

2.通过调阅《大棚修复合同》和一元公司资料、问询相关人

员了解到，按照《大棚修复合同》约定，一元公司负责对施工区

域的规划，部分设施的巡检，施工原料及废料的协调处理以及施

工进度的协调，不参与煜烨公司的具体施工和安全管理。在煜烨

公司进场施工前，一元公司还对煜烨公司工作人员开展了安全培

训，也对煜烨公司开展了一周两次的安全巡查。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和《大棚修复合同》约定，一元

公司履行了其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权利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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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煜烨公司与锦鑫彩钢维修队签订有《安全施工协议》，该

协议规定了双方的安全管理权利义务，锦鑫彩钢维修队作为个体

工商户，未有效履行《安全施工协议》中规定的安全管理方面的

权利义务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未履行到位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7 月 11 日，煜烨公司雇用付某钢的吊车吊装彩钢夹

芯板修复一号煤棚顶棚，付某钢委派吊车司机郭某纲进行吊装作

业。7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左右，锦鑫彩钢维修队负责人王某全和

朱某燕共同负责彩钢夹芯板的吊装，二人负责把吊装的彩钢板固

定在顶棚，同时，王某全负责顶棚下指挥吊装作业，朱某燕负责

在顶棚上指挥吊装作业。据吊车司机郭某纲描述，当时王某全在

煤棚高处水槽部位（水槽距离地面约 12 米左右）指挥吊车吊装

彩钢板，朱某燕站在煤棚顶盖上面，吊车司机看不到他。吊车司

机郭某纲按照王某全的指挥，下放彩钢夹芯板时，彩钢夹芯板意

外从吊带里滑脱，撞击到下方水槽，致使水槽和在水槽上指挥吊

装作业的王某全从高处坠落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和善后情况

王某全坠落到地面后处于昏迷状态，现场人员张某杰拨打

了 120 急救电话，上午 10 时 51 分救护车将王某全送达平顶山市

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急救，11 时 22 分王某全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按

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规定，事故发生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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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在事故发生后 1 小时内上报事故情况，但煜烨公司未向有关部

门报告事故，事后也一直未向有关部门报告，存在瞒报行为。直

至 13 时，吊车所有人付某钢拨打 110 报警，卫东公安分局光华

路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到达现场进行了接警处置。事故发生后，煜

烨公司及时与王某全家属进行了沟通联系，做好家属的安抚和补

偿等善后工作，经协商，7 月 13 日王某全家属和煜烨公司签署

了补偿协议。

三、事故发生原因 ​

根据事故现场作业人员描述，及对相关人员的询问，结合事

故现场状况，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如下： ​

（一）直接原因 ​

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违规作业，从

事高处作业未办理高处作业操作证，高处作业虽佩戴安全绳但未

高挂低用且未采取其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。煜烨公司在施工现

场虽然安排有安全管理人员，但是该管理人员没有安全管理人员

资格证，而且现场施工没有制定安全管理措施和应急预案，现场

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 ​

1、煜烨公司 ​

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安全制度执行不严格。将安装修

复大棚的作业委托给不具备安全条件和相应资质的个人；施工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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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虽然安排有安全管理人员，但是该安全管理人员忙于其他作业

未对施工现场维护管理到位；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严格执行

“高处作业许可”，高处作业人员未办理高处作业操作证即上岗

作业。 ​

现场安全管理流于形式。安全管理人员未对修复作业进行有

效巡查，对高处作业人员没有按规定佩戴劳动保护用品的行为没

有劝阻，也未及时发现高处作业人员安全绳违规使用问题。

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未专门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每天作业

前开一个班前会，强调一下当日工作和安全，未能让工人充分认

识到高处作业的危险性以及遵守安全规定的重要性。 ​

2、锦鑫彩钢维修队

王某全作为锦鑫彩钢维修队负责人，自身安全意识不高，不

具备高处作业资格而违规从事高处作业；高处作业违规使用安全

绳，没有执行“高挂低用”，将安全绳挂在水槽上，导致事故发

生时安全绳失去效用；同时，作为现场施工的指挥引导员，未有

效指导相关人员开展吊装作业，导致彩钢板吊装至高处下放时意

外从吊带滑脱发生事故，其未尽到监管责任。

四、建议处理意见

（一）建议免于责任追究人员（1 人）

王某全，锦鑫彩钢维修队负责人。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王

某全涉嫌犯重大责任事故罪，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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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追究。 ​

（二）有关企业责任人员处理建议（4 人）

1.原某立，煜烨公司安全管理员。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卫东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

定》的有关规定对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。 ​

2.侯某鹏，煜烨公司总经理。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，事故发

生后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将事故信息上报有关部门，存在瞒报行为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

一百三十九条之一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经过研判认为，该起事故

中煜烨公司有报告事故的义务，存在瞒报情形，但是事故发生后，

及时拨打 120 对王某全开展急救，没有贻误对事故伤者的抢救，

事后及时赔偿达成谅解，也没有导致事故后果扩大和增加伤亡的

严重情况，建议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建议卫东区应急管理局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

条例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的有关规定按照瞒报事

故对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，同时将其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

名单。

3.白某龙，一元公司安全副总。安排安全巡查频次过少，对

事故的发生有巡查未到位的责任。责成白某龙向卫东区安全生产

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做出书面检查，同时对白某龙进行

约谈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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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郭某纲，吊车司机。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。建议卫东

区应急管理局致函湖南省建设工程机械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吊销

其建设工程机械岗位操作证，同时对郭某纲进行约谈提醒。

（三）对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​

1.煜烨公司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体责任，且存在事故瞒报行

为。建议由卫东区应急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综合考虑事故责任和瞒报

情节，依法对其处以相应罚款的行政处罚，并责成该公司向卫东

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做出书面检查，同时将

该公司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
2.一元公司，作为修复大棚的发包方，安排安全巡查频次过

少，对事故的发生有巡查不到位的责任。建议卫东区应急管理局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河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的有关规定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

提醒。

3.锦鑫彩钢维修队，分包煜烨公司彩钢板安装业务，双方签

订有《安全施工协议》，该维修队未有效履行《安全施工协议》

中规定的安全管理方面的权利义务，按照《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其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未履行到位，对事故发生

负有主要责任，鉴于锦鑫彩钢维修队属于个体工商户，其负责人

王某全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责任追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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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光华路街道办事处，2024 年 1 月份和 6 月份组织辖区企

业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 2 次。2024 年 1 月至 6 月光华路街

道办事处对一元公司开展过检查 4 次，其中，3 月份检查时还要

求一元公司尽快维修被大雪压坏的厂房顶棚，及时消除安全隐

患。2024 年 7 月份一元公司开始维修煤棚时，没有及时去现场

开展检查，建议光华路街道办事处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。

5.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作为辖区建筑工程行业领域主管部

门，负责监督管理辖区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和拆除等建筑工程有关

活动。虽然按照职责分工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负责办理建设

工程施工许可证，但是作为主管部门，应对辖区在建、改建、扩

建等建设工程开展安全检查和排查，此次事故中，区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未能有效掌握该维修工程开展情况并进行检查，建议区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。

五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​

该起事故暴露出相关企业没有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、安全

主体责任缺失、底线思维不深不实等问题。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

举一反三，强化事故防范和问题整改，进一步强化在建厂房、厂

房修复以及建筑施工等方面安全生产工作，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和

整改建议：

（一）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煜烨公司、一元

公司必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立即开展全面自查自纠。煜烨公司

要切实承担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坚决杜绝“以包代管”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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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分包方资质与安全条件，强化高处、吊装等危险作业的全过

程审批与现场监护，确保从业人员持证上岗、防护到位，并严格

依法依规报告事故。一元公司作为发包方，必须切实履行统一协

调管理职责，加强对承包单位作业现场的监督检查，不能因合同

约定而免除自身法定安全责任。

（二）切实履行属地安全生产监管责任。街道办事处要完善

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制度，加强对辖区内各类生产经营单位，特

别是小型工程、临时作业的动态摸排与日常巡查。要建立并落实

对掌握的在建维修工程项目的安全检查机制，及时发现和报告违

法违规行为。同时，应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，畅通举报渠道，

发挥基层“前哨”作用，筑牢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。

（三）强化行业主管部门监管执法力度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

和属地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对辖区在建厂房、厂房修复以及在建工

程的检查和巡查，及时发现在建工地、在建厂房、在建工程，纳

入检查范围，加大检查频次，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加强对企

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指导，帮助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

系，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同时，监督企业建立健全安全

管理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管

理，确保监管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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